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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8          证券简称：开元股份          公告编号：2020-101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2020 年 6 月 24 日，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

东罗建文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7,2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01%）以

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龙爱玲女士，并已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完成

交割。截止 2020 年 9 月 7 日，公司股东罗旭东先生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累计减

持公司股份 20,597,25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 

2、江勇、冯仁华、江胜、张小金、李星余、广州恒萱投资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与公司签订《关于相关条款终止法律约束力之约定》，确认不谋求公司控

制权的约定的法律效力已终止，各方确认无异，并已经公司 2020 年 9 月 18 日召

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近日，公司收到罗建文先生、罗旭东先生、罗华东先生出具的《股东罗

建文、罗旭东、罗华东关于不谋求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承诺》。 

4、本次变更前，公司控股股东为罗建文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为罗

建文。本次变更后，公司控股股东为江勇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为江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最新股权结构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控股股东将由罗

建文及其一致行动人变更为江勇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将由罗建文变更为

江勇。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2020 年 4 月 8 日，公司披露了《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5%以

上股东计划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21），罗旭东先生拟通过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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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转让、大宗交易或者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0,597,345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截至 2020 年 9 月 7 日，罗旭东先生已

实施完毕上述减持计划，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0,597,25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 

2020 年 6 月 24 日，罗建文先生与龙爱玲女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罗

建文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7,2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01%）以及

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龙爱玲女士。上述股份已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

完成交割。 

上述减持及股份转让完成后，罗建文先生、罗旭东先生、罗华东先生各持有

公司股份23,294,622股、6,150,724股、10,862,976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0,308,322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11.74%。 

2、2020 年 4 月 13 日，江勇先生、江胜先生、赵君先生和新余中大瑞泽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大瑞泽”）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约定

上述各方为一致行动人，并约定江胜先生、赵君先生和中大瑞泽就股东大会/董

事会审议事项与江勇先生保持一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以江勇先生的意见为

准。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江勇先生、江胜先生、赵君先生和中大瑞泽合计持有

公司 62,157,00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8.11%，已超过罗建文先生、罗

旭东先生、罗华东先生合计持股比例，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二、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情况 

因江勇先生、江胜先生、赵君先生和中大瑞泽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并且公

司股东罗建文先生、罗旭东先生、罗华东先生已签署《股东罗建文、罗旭东、罗

华东关于不谋求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将由罗建文及其一

致行动人变更为江勇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将由罗建文变更为江勇。具体

认定情况如下： 

（一）江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1、2020 年 6 月 24 日，罗建文先生与龙爱玲女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罗建文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7,2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01%）以

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龙爱玲女士。上述股份已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完成交割。 

2、2020 年 9 月 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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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编号：2020-096），股东罗旭东先生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其已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0,597,254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6%。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江勇先生、江胜先生、赵君先生和中大瑞泽合计持有

公司 62,157,00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8.11%，已超过罗建文先生、罗

旭东先生、罗华东先生合计持股比例，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二）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1、江勇先生对公司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具有重大影响 

公司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1 江勇 董事长 

2 赵君 副董事长、总经理 

3 彭民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4 丁福林 董事、财务总监 

5 李建辉 独立董事 

6 陈政峰 独立董事 

7 杨子晖 独立董事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由总经理提名；根

据《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公司董事长拥有提名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权限。因此，公

司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中，除三名独立董事外，均由江勇先生或其一致行

动人赵君先生担任或提名。此外，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

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均由江勇先生提名，委员为赵君先生及独立董

事杨子晖先生、陈政峰先生。 

江勇先生任职董事长期间，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均由江勇先生召集并主持，且

根据历次董事会会议的投票结果，其他董事的投票结果均与江勇先生一致，未发

生董事投反对或弃权票的情形。 

因此，江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赵君先生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

具有重大影响。 

2、江勇先生对公司经营管理具有重大影响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一）主持股东大会

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三）行使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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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的职权；（四）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根据《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董事长有权审批未达到董事会审议权

限的事项。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总经理行使下列职权：（一）主持公司的生

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二）组织实施

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四）拟

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

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

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八）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总经理

列席董事会会议。 

根据上述规定，江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赵君先生作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对公司经营管理具有重大影响。 

3、江勇先生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具有重大影响 

根据《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公司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为负责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的专门机构。根据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由江勇先生提名，委员

为江勇先生、彭民先生、独立董事李建辉先生，江勇先生担任召集人。 

因此，江勇先生作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及所有委员提名人，对公

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具有重大影响。 

4、江勇先生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具有重大影响 

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召开了五次股东大会，平均出席率（出席率指出席股东

大会股东代表股份数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24.87%。江勇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赵君先生、江胜先生、中大瑞泽合计持有公司 18.11%股份，超过平均出席

率的三分之二，江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可以以其所持股份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产生重大影响。 

5、公司股东大会已通过终止江勇先生不谋求控制权相关条款法律约束力的

议案 

2020 年 9 月 18 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江勇、冯仁华、江

胜、张小金、李星余、广州恒萱签订<关于相关条款终止法律约束力之约定>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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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江勇先生不谋求公司控制权的约定的法律效力已终止，江勇先生成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法律障碍。 

6、罗建文先生、罗旭东先生、罗华东先生已出具不谋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

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罗建文先生担任终身名誉董事长，为公司的业务转

型、管理变革等提供指导和帮助以外，罗建文先生、罗旭东先生、罗华东先生已

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2020 年 9 月 18 日，罗建文先生、罗旭东先生、罗华东先生出具《股东罗建

文、罗旭东、罗华东关于不谋求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承诺》，承诺自该承诺出

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会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协议转让、股份增持等）

谋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地位或者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罗建文先生、罗旭东先生、罗华东先生在主观上及客观上均已退出公司具体

的经营管理及重大事项决策，且已出具不谋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承诺。 

综上，江勇先生在公司人事任命、经营管理、发展战略、重大决策方面具备

重大影响，且罗建文先生、罗旭东先生、罗华东先生已退出公司具体的经营管理

及决策并出具不谋求控制权的承诺，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变更为江勇先生。 

7、律师已出具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就公司实际控制人的

变更及认定出具了《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已变更为江勇先

生。 

三、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1、姓名：江勇 

   住址：广州市白云区集安街**** 

2、姓名：江胜 

   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道**** 

3、姓名：赵君 

   住址：北京市丰台科技园区百强大道**** 

4、名称：新余中大瑞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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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劳动北路 42 号（新余市仙来区管委会）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中大宏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及管理、企业管理及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保

险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本次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由罗建文及其一致行动人变更为江勇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

制人由罗建文变更为江勇，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有利于完善公司治

理架构，加强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进而充分保障投资者权益。 

五、备查文件 

1、江勇、江胜、赵君、中大瑞泽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罗建文、罗旭东、罗华东出具《股东罗建文、罗旭东、罗华东关于不谋

求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承诺》； 

3、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

事务所关于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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